附件2

深圳港引航站2026年公开招聘引航员

资格复审材料目录

考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格审查序号：
报考岗位：深圳港引航站初级引航员      报考岗位编码：SZ2026001D0001
	序号
	材料名称/审核项目
	备注
	是否

具备

	审核资格

	1
	50周岁以下
	即1975年1月13日之后出生
	

	2
	学历及专业要求
	大专以上。大学本科：航海技术（B081903)；

大学专科：航海技术（C084001)
	

	3
	最低专业技术资格
	二级引航员(证书引领范围须含深圳港水域)
	

	4
	工作经历要求
	独立从事引航工作1年以上且目前仍从事相关工作
	

	接收材料

	1
	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及户口本
	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，身份证遗失的，须持临时身份证代替；户口本提交户主页及本人页复印件。
	

	2
	报名表
	公告网站下载打印并签名、填写资格审核当天日期，交招聘单位。
	

	3
	学历、学位证书（含专科、本科及研究生阶段）及验证证明
	
	

	
	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。在国（境）内就读取得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的人员，需取得由教育部所属的相关机构出具的学历、学位认证函。
	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人员提供。
	

	
	①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；②课程对比情况说明；③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。以上材料如由国（境）外机构出具，还应提供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出具的中文翻译件。
	考生所学专业未列入《公务员专业目录》（无专业代码）的，选择《公务员专业目录》中的相近专业报考，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。
	

	4
	二级引航员资格证书
	引领范围须含深圳港水域（扫描件，高于二级的均视为符合条件）
	

	5
	原工作单位开具的独立引航工作经历证明，以及该工作时间段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或工作合同等
	社会保险缴纳记录、工作合同等在资格初审时可暂不提供，但须上传含本人签字的书面保证，最迟在办理聘用备案手续时提供，否则取消聘用资格
	

	6
	承诺书
	
	

	7
	其他材料
	反映个人能力和实绩的证明材料，如竞赛和荣誉证书、发表的论文、工作业绩成果证明材料等
	


以上材料均须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，核对后退回原件，此表由考生自行打印并提供，资格审核时按顺序排列。

考生承诺：本人承诺知悉《深圳港引航站2026年公开招聘引航员公告》的相关要求, 承诺应按照符合报考的情形报考。本人已清楚了解岗位的资格条件，保证本人符合资格条件及提供的所有材料、证件真实、有效，自愿承担相应后果。如在考察中或今后发现与承诺不一致，或不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，招聘单位可按规定取消本人的聘用资格或解除本人的聘用合同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后果。

考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工作人员：

考生手机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